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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選舉委員會
第一部分：負責選出行政長官的團體

2.1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四日，當局根據《立法會條例》組成選舉委員會，以便選出第二屆立法會其中六名立法會議員[《立法會條例》第22及23條]。該委員會亦將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舉行的選舉中，選出行政長官[《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7及8(3)條]。

第二部分：更新選舉委員名單

現有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2.2
在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四日，當局發表了選舉委員名單，這即是現有的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正式委員登記冊”)，供公眾查閱。登記冊內的選舉委員來自四個界別，而每個界別各有多個界別分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2條已就該四個界別及其下的界別分組作出規定，有關規定現載於本文附錄一，以便參考。大部分的選舉委員都是二零零零年七月九日舉行的界別分組選舉中，由界別分組的投票人投票選出。除經投票選出的委員外，香港地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及立法會議員是選舉委員會的當然委員，而代表宗教界界別的選舉委員則是由提名方式產生。選舉登記主任可不時修訂該登記冊，以刊登公告的形式，列明加入或被刪除的委員姓名，以反映當然委員席位的變動。[《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41條及將予制定的《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行政長官選舉)規例》(“《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第   條。]

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登記冊和遭剔除者名單

2.3
選舉登記主任將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或該日前，根據現有的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一份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登記冊(“臨時委員登記冊”)。除非選舉登記主任有合理理由信納某名其姓名載於正式委員登記冊內的選舉委員(當然委員除外)已去世、已辭去或當作已辭去委員的席位，或不再有資格或已喪失資格登記為立法會某地方選區的選民，否則該選舉委員的姓名將會納入臨時委員登記冊內。不再被納入臨時委員登記冊的委員姓名，會載於遭剔除者名單內。[《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4(1)(a)、(3)、(4)(a)及(b)條。]
2.4
選舉登記主任在發表臨時委員登記冊時，亦會同時發表遭剔除者名單。[《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4(5)條。]

上訴

2.5
臨時委員登記冊和遭剔除者名單將存放於選舉事務處及部分或所有民政事務處，供公眾人士查閱，直至有關登記冊和名單發表後的第七日止[《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4(6)條及將予制定的《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規例》第25(2)條]。在該日或該日前，任何人均可就臨時委員登記冊內的任何記項，向選舉登記主任提出反對，而任何其姓名被列入遭剔除者名單的人士，亦可就其姓名被剔除一事，向選舉登記主任提出申索。所有上訴須一律轉交隸屬司法機構的審裁官審理。審裁官將於發表臨時委員登記冊該日起計第20日或該日前，就有關上訴作出裁定。審裁官就上訴作出的裁定是最終裁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48條]。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2.6
選管會將根據不遲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發表的臨時委員登記冊，以及審裁官在發表臨時委員登記冊後20日內就所有上訴(如有的話)所作的裁定：

(a)
確定在選舉委員會中代表每個界別分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立法會界別分組除外)的委員數目，從而核實代表某界別分組的委員數目是否少於配予該界別分組席位的數目，如少於該數目；

(b)
須安排舉行(如屬宗教界界別分組)補充提名或／及(如屬任何其他界別分組)界別分組補選，以填補有關席位空缺。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5條。]

2.7
上文第2.6(b)段所述的界別分組補選，將於一個由總選舉事務主任所指定的日期(約在二零零二年一月內)舉行。

2.8
選舉登記主任將於界別分組補選結果公布後七日內發表二零零二年正式委員登記冊，並將該登記冊存放於選舉事務處及部分或所有民政事務處，供市民查閱。正式委員登記冊的內容包括：

(a)
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席位的變動(如有的話)(見第2.2段)；

(b)
除因審裁官裁定反對有效而應除的記項外，臨時委員登記冊內餘下的記項(見第2.3及2.5段)；

(c)
獲審裁官批准加入的申索者姓名及其他相關資料(見第2.5段)；以及

(d)
通過補充提名或/及界別分組補選所產生的新委員(見第2.6(b)及2.7段)。

2.9
視乎就界別分組補選的結果或就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人選的登記所提出的上訴，以及審裁官就這些上訴所作的裁定，其姓名及其他相關資料載於正式委員登記冊的選舉委員將有資格簽署提名，及有資格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舉行的選舉中投票，但因下述原因而喪失資格者除外：

(a)
已辭去選舉委員(當然委員除外)席位；

(b)
在提名時/投票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d)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e)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而-

(i)
未服該刑罰或有關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未獲赦免；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和事務；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或

(h)
在投票日前三年內，被裁定犯了以下罪行－

(i)
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554章)，作出舞弊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第II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訂立的規例內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16(5)及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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